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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准则的目的 

“化学物质管理等级准则（工厂版）”之目的为，关于 Panasonic集团所属事业场上所使用的

物质，全球地周知最低限度要掌握的化学物质；并且，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的物质，削减排放、

移动量的物质，掌握使用量以及排放､移动量的物质，对 Panasonic 集团周知彻底，保全地球

环境，削减事业场风险，提高事业场周边环境，劳动安全卫生环境。 

 

2.制定“化学物质管理等级准则（工厂版）”的主旨 

(1)确实地进行工厂的化学物质管理时，不仅要从所谓环境面应付，从劳动安全卫生面的应付也

是不可缺少的。此外，为了使其成为对应全球的等级准则，以主要法律限制为对象，加入了有

害性信息（致癌性等）并进行等级划分制定而成的，就是本准则。本准则对于事业活动中所使

用的化学物质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可在为减轻对人体、环境的影响中加以有效利用。 

 

(2)影响到人体和环境的领域以及可供参照的法律限制 

表 1：影响到人体和环境的领域以及作为对象的法律限制 

1 化学物质管理的领域   

  关于化学物质的审查及制造等限制的法律（以下简称为“化审法”） 日本 

  
关于掌握特定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排放量及促进改善管理的法律（以下简称为“PRTR

法”） 
日本 

  毒物及剧物取缔法（以下简称为“毒剧法”） 日本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有害物质排放目录）（以下简称为“TRI”） 美国 

  
欧盟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 (EC) No 1272/2008”（以下简称为“ CLP 

规则”） 
欧洲 

  
“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 (EC) No.1907/2006”（以下简称为“REACH 规

则”） 
欧洲 

2 环境保护的领域   

  环境基本法 日本 

  水质污浊防止法（以下简称为“水浊法”） 日本 

  大气污染防止法（以下简称为“大防法”） 日本 

  臭氧层保护法 日本 

  二恶英类对策特别措施法 日本 

  关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以下简称为“温暖化防止法”） 日本 

  导致臭氧层破化的物质   

  导致全球变暖的物质   

  导致光化学氧化作用的物质   

3 劳动安全卫生的领域   

  劳动安全卫生法（以下简称为“安卫法”） 日本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劳动安全卫生法）（以下简称为“OSHA”） 美国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关

于化学品的分类及标注的世界调查体系）（以下简称为“GHS”） 
国际 

4 国际条约的领域   

  斯德哥尔摩条约 国际 



2 
 

 

上述法律限制的目的等 

化审法（日本）： 

旨在为防止具有难分解性的性状，且恐会损害人体健康或者恐会影响到动物和植物的生息或者

生长的化学物质污染环境，对化学物质的制造、进口、使用等进行必要的限制。 

 

PRTR 法（日本）： 

旨在立足于关于化学物质的科学见识及关于化学物质的制造、使用及其他处理的情况，通过采

取适当的措施，如关于掌握特定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排放量等方面的措施以及关于由事业单位

提供特定化学物质的性状及处理的信息的措施等，促进由事业单位进行的化学物质的自主管

理的改善，以将对环境保护的影响防止于未然。 

 

毒剧法（日本）： 

旨在对于毒物及剧物，从保健卫生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取缔。 

 

TRI（美国）： 

这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公开事业单位所处理的化学物质的排放量等信息的制度。 

 

CLP 规则：（EC）No.1272/2008（欧洲）： 

为了确保高水平的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同时确保化学品的自由物流，在 GHS 基础之上规定的

化学品分类、标签和包装的要求。 

 

REACH规则：（EC）No.1907/2006（欧洲）： 

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制度。附件 XVII 中列出的物质通常受到其生产、进口

或使用的限制。此外，在 Annex XIV 中被列为许可对象物质的情况下，如果未获得许可，则

不能在 EU使用。 

 

环境基本法（日本）： 

对于环境保护，规定基本理念，确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成为对策基本的事项，综合性地且有计

划地推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对策，为现在和将来确保国民过上健康而又文明的生活作贡献，

同时为了人类的福祉作贡献。 

 

水浊法（日本）： 

旨在通过对工厂以及事业场排放到公用水域的水的排放出及渗透到地下的水的渗透进行限制，

推进生活排水对策的实施等做法，力求防止公用水域及地下水的水质污浊，由此来保护国民

的健康生活，同时保护环境。 

 

大防法（日本）： 

旨在对伴随工厂及事业场内的事业活动以及建筑物的拆卸等导致的煤烟、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

粉尘的排放进行限制，推进有害大气污染对策的实施，制定与汽车尾气相关的容许限度等，

由此针对大气污染，保护国民的健康，同时保护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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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层保护法（日本）： 

旨在为在国际上进行协作保护臭氧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为切实而又顺利地确保保护臭氧层

的维也纳条约及关于破坏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而进行的与特定物质的制造限

制以及排放抑制及使用合理化相关的措施，由此来保护人体健康，以利于生活环境的保护。 

 

二恶英类对策特别措施法（日本）： 

鉴于二恶英类是恐会对人的生命及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物质，旨在为防止并除掉二恶英类引发

的环境汚染，谋求保护国民的健康。 

 

温暖化防止法（日本）： 

全球变暖对于整个地球的环境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对于气候系统不会导致危险的人为干扰

的水准下，使大气中的温室效应气体浓度趋于稳定，防止全球暖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

鉴于我们每一个人自主地且积极地致力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对于全球暖化对策，制定京都

议定书目标达成计划，同时设法推进全球暖化对策，由此来为人类的福祉作贡献。 

 

安卫法（日本）： 

旨在通过建立为防止劳动灾害的危害防止基准，明确责任体制，促进自主活动的措施等推进与

预防相关的综合而又有计划的对策，确保在职场内的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同时促进舒适的

职场环境的形成。另外，2022年 12月还发布了有关致癌性物质的告示，规定应依照劳动安

全卫生规则，必须将作业记录等保存 30年。 

 

OSHA（美国）： 

旨在使美利坚合众国的所有用人单位提供一个不会受到有可能导致重大健康灾害的众所周知的

危险（危险要素）威胁的劳动环境。 

 

GHS（国际）： 

关于化学品的危险性（危险有害性）的与国际上的危险有害性分类基准和标注方法相关的体

系。系在提供恐会影响到劳动者健康的物品等时，通过标注和交付文件，告知对方化学物质

等方面的信息，促进职场内的化学物质管理，防止化学物质等引发的劳动灾害的一种制度。 

 

斯德哥尔摩条约（国际条约）： 

为减少需要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的残留性有机污染物质（POPs），对此类指定物质的制造、使用

和进出口进行禁止或限制。 

3.用语的定义 

本规则定义用语如下。 

 

(1) Panasonic集团 

基本上指松下电器产业（株）拥有 50%议决权的公司 

(2) “化学物质管理等级准则（工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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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已经由法规等禁止制造和使用的物质、致癌性高的物质的适用等级明确规定为“禁止”等

级物质，同时将对人体和环境的有害性物质规定为“削减”等级物质。限定于在制造事业场

使用的化学物质来运用。 

(3)“禁止”等级物质 

 万一有使用时，必须即时停止使用的物质。根据日本的如下法律及环境通达、致癌性高的物

质等，规定为“禁止”等级物质。但是，对人体具有致癌性的化学物质的“禁止”等级的适

用，需进行适当审议后做出决定（第 5章将记述详细内容）。 

 

“禁止”等级物质的要件 

对于人体具有致癌性 

臭氧层破坏物质 

环境通达中规定为“禁止”等级的物质 

化审法 第 1种特定化学物质（禁止制造、进口的物质） 

安卫法 第 55条中规定的禁止制造的有害物质 

国际条约中禁止制造、使用等的物质 

(4) “削減”等级物质 

 将与表 1中确定的领域相关的法律限制所记载的物质中，“禁止”等级以外的被认为

对于人体和环境具有有害性的物质规定为“削减”等级物质。 

 应该掌握并管理使用量、排放量和移动量等，并削减其排放量和移动量的物质。 

(5) M号码一览 

 不能直接付与 CAS Registry NumberTM的物质，对总称，物质群 Panasonic集团独自付与的

管理号码。 

(6) 有害性 

 作为等级准则，按照如下方式确定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的有害性及影响到环境的有害性。将符

合这类有害性的物质规定为等级准则中的管理对象物质。 

影响到人体健康的有害性 

致癌性 使得正常的细胞变为癌细胞的性质。 

致突变性 
具有使生物的遗传信息变化的作用。具有致癌性的物质也几乎都是致突变性物

质。 

致生殖毒性 暴露于化学物质的结果，会影响到生殖能力（形态和功能异常等）。 

急性毒性 
在刚投入后到数天以内产生的毒性（使用投入同量的个体中一半致死的用量

（浓度））。 

影响到环境的有害性 

生态毒性 对鱼、水蚤及藻类的毒性。 

臭氧层遭到破坏 
破坏臭氧层，使得到达地表的紫外线放射量增加，由此而恐会影响到人体的健

康。 

温暖化 带来温室效应。 

光化学氧化作用 具有氧化作用，是影响健康的大气污染物质，导致光化学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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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  有害性  ×  暴露量  (一般论) 

 

所谓风险评估，就是结合暴露量对化学物质具有的有害性进行评估。需要适当地实施化学物质

的管理，以减轻风险。 

有害性评估：化学物质具有各自的毒性，Panasonic 集团内的有害性评估将在第 5章记述详细

内容。 

暴露评估： 根据环境中浓度、对人体和环境的暴露(摄取)量进行推定。通过排放或者移

动到事业场外而增加对环境的负荷，导致对人体和环境的暴露量增加，因此 Panasonic 集团

将排放量以及移动量使用于暴露评估。 

 

下面示出 Panasonic 集团内的风险评估思路。 

 

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程度(HEI) ＝ 有害性系数 × 排放量和移动量 
(Human Environment Impact,) 

 

4.适用范围 

(1)本准则适用于 Panasonic 集团的制造事业场上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一览和 M号码一览”

（7章）所记载的物质。但，符合下列各号中之任何一号者为适用外。 

1)在处理的过程里，不成为粉体，液体，气体的状态的化学物质 

2)在密封状态下处理，工序中完全没有暴露的可能性的化学物质 

3)主要供一般消费者生活用的产品（杀虫喷雾器等） 

4)构成生产设备、装置、设备用资材，冷冻、空调机的零件、材料所含有的化学物质 

 但，润滑剂和冷媒，涂料等需要定期地维修者，锅炉的燃料等为适用。 

5)电机机器，计测机器，灭火设备，测量仪器里含有的化学物质 

 

(2)对于研究、开发或质量不良、不良解析（旧产品的动作确认），过去制造、销售的产品

的修理，健康管理等所使用的化学物质，要掌握其使用量，排放、移动量等来适当管理、

不适用本准则的“禁止”“削减”的适用等级的运用。 

 

(3)本准则以遵守法律、条例、行业准则、及其它要求事项为前提，但不妨比本准则更严格

的事业场内主动工作。 

 

(4)以物质安全数据票（SDS）为基础，物质里的含有率 1%以上为对象（PRTR 法特定第 1种

指定化学物质为 0.1%。但能从供应商获得提供更详细的数据时，不妨进行这样的数据收

集。不如说推荐确保这样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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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适用等级的判定 

适用等级的定义及分适用等级的想法如下。 

 

(1)适用等级的定义 

 

适用等级 定义 

“禁止”等级 禁止使用 

“削減”等级 削减排放、移动量 

 

(2)分适用等级的想法 

 

“禁止”等级物质 

由事业场来应对 

YES 

NO 记载于与人体和环

境相关领域的法

律限制中 

1) 条约、法律、环境通达中 

规定为“禁止”等级 

2) 对人体具有致癌性 

3) 属于臭氧层破坏物质 

“
削
减
”
等
级
物
质 

YES 

YES 

符合等级准则所重

视的有害性 

等级准则的管理对象

候选物质 

由事业场来应对 
NO 

等级准则的管理

对象物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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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 5. (2)之 1)的详细，表示如下 

(1) 环

境 

通达 

 

环境通达 93-1 CFC、1,1,1-三氯乙烷、HCFC（清新使用）、四氯化

碳、 

特定哈龙 

禁止 环境通达 93-20 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二氯甲烷、1,2-二氯乙

烷、 

1,1-二氯乙烯、正-1,2-二氯乙烯、1,1,2-三氯乙

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1, 3-二氯丙烯 

环境通达 93-11 PBBOs（以十溴系列为主）、PBBs＜禁止向欧洲出口＞ 削减 

环境通达 03-15 镉，铅，六价铬，水银 禁止 

环境通达 07-20 PFOS 禁止 

 

(2)有害性评估 

 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有害性评估。 

 • 将有害性划分为 5 类（A～E）【有害性高的分类“A”～有害性低的分类“E”】。 

 • 将对于人体具有致癌性的物质及臭氧层破坏物质（HCFC 除外）规定为“A”类。 

 

适用等级及有害性分类的概要 

适用等级 

与有害性分类间的关系 

有害性系数 有害性

分类 

对人体的 

有害性 
对环境的有害性 

“禁止”等级（禁止使

用） 
A 致癌性 臭氧层破坏物质 10000 倍 

“削减”等级 

（削减排放量和移动

量） 

B 影响 大（直接的） 1000 倍 

C 影响 中 100 倍 

D 影响小或者间接的影响 10倍 

E 影响极小或者尚未做出评价 1倍 

 

为了通过有害性评估来明确不同物质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程度，采用上述有害性系数。 

 

在＜参考资料＞中记载各个分类的详细内容。 

 

 

◼ 影响到人体健康的有害性 

① 致癌性 

有害性

分类 
IARC ACGIH 

EPA 
EU CLP

规则 

日本产业 

卫生学会 
NTP GHS 

1986 1996 
1999, 

2005 

A 1 A1 A  CaH 1A 1 K 1A 

B 2A A2 B1 K/L L 

 
1B 2A R 1B 

C 2B A3 B2  S 2 2B  2 

D 3 A4 C,D CBD I     

E 4 A5 E NL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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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新认定的致癌物质或新增致癌物质时的“禁止”等级适用方法 

将由现有等级准则确认没有使用的物质规定为“禁止”等级的情形 

步骤 1：赋予有害性区分“A”。 

步骤 2：等级准则修订时规定为“禁止”等级 

将由现有等级准则进行使用的物质、或者新追加的物质规定为“禁止”等级的情形 

步骤 1：赋予有害性区分“A”。 

步骤 2：使用该物质的事业场应彻底实施和加强管理，以便通过妥善的管理避免该物质对员工暴

露及向环境中的排放等。 

步骤 3：目前，在等级准则（工厂版） 化学物质一览中作“削减”等级处理。 

【在等级准则 化学物质清单中赋予记号（※），以便弄清已规定为“削减”等级。】 

 

②致突变性、③致生殖毒性,、④急性毒性 

有害性

分类 

②致突变性 ③致生殖毒性 ④急性毒性 

EU（CLP规则）、GHS分类 EU（CLP规则） GHS分类 

A     

B 1A 1A 1, 2 1, 2 

C 1B 1B 3 3 

D 2 2 4 4 

E    5 

 

◼ 影响到环境的有害性 

⑤生态毒性 

有害性

分类 

⑤生态毒性（对水生生物的毒性） 

EU（CLP规则） GHS 分类 

急性 慢性 急性 慢性 

A     

B 1 1 1 1 

C  2 2 2 

D  3 3 3 

E  4  4 

 

⑥臭氧层遭到破坏、⑦暖化、⑧光化学氧化作用 

有害性

分类 
⑥导致臭氧层遭到破坏的物质 

⑦导致全球暖化的物质 

（温暖化系数） 

⑧导致光化学氧化作用

的物质 （※1） 

A 臭氧层破坏物质（HCFC除外）   

B HCFC ≧1000  

C  ≧100 VOC 

D  >１  

E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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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OC被认为是产生光化学氧化作用的其中一个原因。此外，光化学氧化作用将会刺激眼

睛、呼吸器官等的粘膜，VOC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除此之外，已经弄清楚了光化学氧化

作用对于植物(生态系统)，会有叶子变色、成长受阻等方面的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 VOC 会

影响环境。譬如，VOC会导致光化学氧化作用，对环境产生间接影响，根据社会上对削减

VOC的要求，我们将该类物质规定为相当于有害性分类“C”。 

6.制定与改废 

 (1) 对关于此准则的事项，由事业公司、有关公司以及各部门的有见识的人的代表

进行适当审议，环境经营推进部 部长进行决定。 

 

(2)本准则的内容，定期地（1次／年）制定重新研究方案。通过环境联络对该重新研究方案

由全公司听取意见之后，由事业公司、相关公司以及各部门的有见识人士的代表进行审议，

对重新研究方案进行修改后，由环境经营推进部 部长批准。 

    但是，在法律修改、社会动向的变化、技术动向的进展（替代技术、评价技术）、有害性

信息的充实、事业场提出修改或废除申请的情况下，应适当进行重新审视，并在得到环境经

营推进部 部长的批准后予以修订。 

 

(3)关于伴随修订的版本编号的赋予 

 标注方法：Ver.4. 0 .  0 

              1)  2)   3) 

1)成为对象的法律限制领域扩大以及成为对象的法律限制扩大及运用改变的情形 

2)伴随成为对象的法律限制中所记载的物质的修改而修订等级准则的情形 

3)对运用中的等级准则进行修改的情形 

7.化学物质一览和 M 号码一览 

化学物质一览，使用另行分发的“化学物质管理等级准则（工厂版）化学物质一览”最新版。 

※“化学物质管理等级准则（工厂版）化学物质一览” URL: 

(公司内部互联网：日语，英语，中文) 

https://iweb.is.jp.panasonic.com/cont/env/jp/factory/chemical/rank/index.html 

 

M号码一览，（从 V7.2开始）在上述公司内网上发布。 

 

8.适用等级变更 

另表 1：化学物质一览中记载的“禁止”等级物质是生产工序中为生产产品的主要化学物

质，在鉴于现有技术等没有更加安全的替代物质的情况下，根据细则：Panasonic 集团 化

学物质管理等级准则（工厂版）的用于公司内部运用的细则进行运用。根据细则按照较通常

的适用等级更为下位的适用等级来处理。但是，已经找到该物质的替代物质的情况下，应尽

快取消本适用等级变更。这种情况下，视为通常的适用等级。此外，适用于采取了相同措施

的该所有用途。 

https://iweb.is.jp.panasonic.com/cont/env/jp/factory/chemical/ran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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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禁止”等级物质时，应贯彻如下事项： 

- 实施不使用“禁止”等级物质的工序、产品的替代技术的继续研讨 

- 没有替代技术而继续使用的情况下，贯彻防止对环境中的暴露、对员工的暴露等管理 

  



11 
 

＜参考资料＞ 

■影响到人体健康的有害性信息 

①发癌性的评价 

 
(1) 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国际癌研究机关］ 

1:对人显示发癌性的物质 

2:有对人显示发癌性的可能性的物质 

 2A: 可能性高的物质 

 2B: 可能性低的物质 

3:没有充分证据评价对人发癌性的物质 

4:判定为大概没有对人发癌性的物质 

 

(2) EPA (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美国环境保护厅］ 

 【1986年指导方针】 

A:有充分流行病学证据的对人发癌性物质 

B:对人发癌性可能性高的物质 

 B1: 有有限流行病学证据的物质 

 B2: 动物试验方面有充分证据, 但流行病学的证据不足的物质 

C:只有动物试验上的有限证据, 对人发癌性的可能性较低的物质 

D:由于关于人和动物试验的证据不足, 不能判断对人发癌性的物质 

E:有对于人体无致癌性的证据 

 

【1996年指导方针】 

K/L: 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可能性较高的物质  

CBD: 不能确定对人体有致癌性的物质 

NL:  人体致癌性的可能性较低的物质 

 

【1999年指导方针】 

CaH: 人体致癌性物质 

L:  人体致癌性的可能性较高的物质 

S:  无法充分评估人体致癌性，但疑似有致癌性的物质 

I:  对人体致癌性评估的信息不充分的物质 

NL:  人体致癌性的可能性较低的物质 

 

【2005年指导方针】 

CaH: 人体致癌性物质 

L:  人体致癌性的可能性较高的物质 

S:  疑似有致癌性的物质 

I:  致癌性评估信息不充分的物质 

NL:  人体致癌性的可能性较低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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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GI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美国产业专家会议] 

A1: 对人有发癌性的物质 

A2: 动物试验上被怀疑为有对人发癌性的物质 

A3: 对动物有发癌性的物质 

A4: 没有对人发癌性证据数据的物质 

A5: 认为大概没有对人发癌性的物质 

 

(4) EU(Europe Union)[欧盟] CLP 规则 

1A: 由过去的发症例，对人体具有致癌性 

1B: 由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有致癌性的可能性 

2:对于人体有致癌性之疑 

 

CLP规则“关于化学品的分类、标注、包装的 EU规则”（2009 年 1月 20日发行） 

(Regulation on Classification, Labeling and Package of Substances and Mixtures) 

 

(5) 日本产业卫生学会 

1:对人有发癌性的物质 

2:认为大概对人有发癌性的物质 

 2A: 证据比较充分的物质 

 2B: 证据比较不足的物质 

 

(6) ＮＴＰ 

K：已知是对人体有致癌性的物质 

R：被合理预测为会对人体有致癌性的物质  

 

(7) ＧＨＳ分类 

1A：已知会对人体有致癌性（人体的试验证据） 

1B：可能会对人体有致癌性（动物的试验证据） 

2 ：被怀疑会对人体有致癌性  

 

②致突变性、③致生殖毒性 

(1) EU(Europe Union)[欧盟] CLP规则 

1A:对于人体具有致突变性/致生殖毒性 

1B:对于人体有致突变性/致生殖毒性的可能性 

2:对于人体有致突变性/致生殖毒性之疑 

 

(2) ＧＨＳ分类 

 ②致突变性 

1A：已知会诱发人体的生殖细胞出现世代突变的物质 

1B：应被认为会诱发人体的生殖细胞出现世代突变的物质 

2 ：可能会诱发人体的生殖细胞出现世代突变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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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致生殖毒性 

1A：已知对人体具有生殖毒性的物质 

1B：被认为对人体具有生殖毒性的物质 

2 ：被怀疑对人体具有生殖毒性的物质 

 

④急性毒性 

(1) EU(Europe Union)[欧盟] CLP规则 

1:经口毒性≦5mg/kg 

2:经口毒性≦50mg/kg 

3:经口毒性≦300mg/kg 

4:经口毒性≦2,000mg/kg 

※此外，有针对吸入、气体、蒸汽、灰尘、雾气的急性毒性。 

 

(2) GHS分类 

1:LD50<5mg/kg 

2:LD50<50mg/kg 

3:LD50<300mg/kg 

4:LD50<2,000mg/kg 

5:LD50<5,000mg/kg 

※LD50(Lethal Dose)・・・投入相同量的个体中一半致死的用量 

 

■影响到环境的有害性信息 

⑤生态毒性（急性） 

(1) EU(Europe Union)[欧盟] CLP 规则 

1:96小时 LC50≦1mg/l or 

 48小时 EC50≦1mg/l or 

 72或者 96小时 Er50（对于其他的水生植物）≦1mg/l 

※LC50(Lethal Concentration)・・・投入相同量的个体中一半致死的浓度 

※EC50(Effective Concentration)・・・表示反应的 50%的浓度 

(2) GHS分类 

1:96小时 LC50≦1mg/l 

2:96小时 LC50≦10mg/l 

3:96小时 LC50≦100mg/l 

 96小时 LC50・・・对于鱼类 

48小时 EC50・・・对于甲壳类 

72或者 96 小时 Er50・・・对于其它水生植物 

※Er50(Effective Rate) ・・・表示反应的 50%的速度 

 

⑤生态毒性（慢性） 

(1) EU(Europe Union)[欧盟] CLP 规则 

1: 96 小时 LC50≦1mg/l or 

48 小时 EC50≦1mg/l or 

72 或者 96小时 Er50（对于其它的水生植物）≦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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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分解性 

2: 96 小时 LC50≦10mg/l or 

48 小时 EC50≦10mg/l or 

72 或者 96小时 Er50（对于其它的水生植物）≦10mg/l 

且无分解性 

3:96小时 LC50≦100mg/l or 

48小时 EC50≦100mg/l or 

72或者 96小时 Er50（对于其它的水生植物）≦100mg/l 

且无分解性 

4: 无分解性 

(2) GHS分类 

1:急性分类 1且无分解性 

2:急性分类 2且无分解性 

3:急性分类 3且无分解性 

4:无分解性 

※无分解性・・・28天内的分解度在 70%以下的情形或者 logKow≧4 

 

有害性信息出处 

1.欧洲 CLP规则(致癌性、致突变性、致生殖毒性、急性毒性、生态毒性、慢性毒性) 

2.IARC、ACGIH、USEPA、日本产业卫生学会(致癌性) 

3.GHS 分类(急性毒性、生态急性或慢性毒性) 

4.IPCC、日本温暖化防止法、USEPA(温暖化系数) 

5.蒙特利尔议定书、IPCC、USEPA、欧盟(臭氧层破坏物质) 

6.环境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修订历史> 

2025.4：P7, P11  EPA (1996, 1999, 2005) 新增 

2026.4： 

 - P9：删除物质清单中面向公司外部网站的记载部分 

- P14：删除有害性信息出处相关的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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